
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 
2025至2026年度家長通告（第 34號）  

 
 

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  

 

敬啟者：  

 

政府已於 2026年 1月 20日正式實施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650章 )，

目的在於加強跨界別專業人員對兒童 (18歲以下人士 )保護的責任，確保能夠及早識別、

盡快介入相關情況，包括身體虐待、心理虐待、性侵犯及疏忽照顧。根據條例，教師、

社工、教育心理學家、言語治療師及醫護人員等在其專業職務中，如發現上述情況，必

須依法作出了解、調查或舉報，以防止嚴重虐待情況發生。   

 

學校教職員一直關顧學生的健康成長，將繼續保持高度警覺，留意學生的行為、身

心狀況；如發現學生有可能遭受虐待，將根據相關指引，盡快通知相關專業人員，並啟

動通報機制，保障學生安全。在跟進懷疑虐兒個案時，教師、社工或其他專業人員可能

與家長聯絡，解釋調查程序及安排，盡力減低家長的疑慮。相關的程序或舉報行動，皆

為保護兒童福祉；希望家長或監護人理解，並支持學校依法履行保護學生的責任。  

 

現附上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小冊子供家長參閱。如有查詢，歡迎於辦公時間

內致電 2715 6333與輔導主任灌秀雲老師聯絡。  

 

懇請  台端於 1 月 23 日 (星期五 )或之前透過 GRWTH 回覆此通告。  
 

此致  
貴家長  

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  

 

 
 

梅志業謹啟  

2026 年 1 月 20 日  

-------------------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
家長回條  (第 34 號 ) 
 

(請 1 月 23 日（星期五）或之前透過 GRWTH 回覆此通告。 ) 

 

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34 號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事宜。  

 

家長／監護人  簽名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︰                   
 
  姓名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日期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



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《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》
2026年1月20日2026年1月20日      生效      生效

Mandatory Reporting of Child Abuse Ordinan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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